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雨污水管道及窨井疏通清掏采购需求

项目名称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雨污水管道及窨井疏通清掏服务
预算金额（万元）：人民币18万元（超出预算视为无效报价）

采购方式：公开比价
一、合理的投标人资格条件

1、供应商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条件；

2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、不接受联合参选。

3、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、具备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。

4、有相关的经营范围。

二、项目基本概况

为保障我校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，防止内涝、堵塞及环境污染，营造安全、卫生的校园环境，现决定对校区和松江学生社区内的化粪池、雨水井、污水井、监测井、格栅井、全部雨污管道进行系统性清掏疏通作业。
	校区
	服务项目概况

	松江校区
	污水管长3767米，雨水管长9309米，雨污水沿线窨井约600个，化粪池3个，污水排口6个，雨水排口1个

	长宁校区
	污水管长1721米，雨水管长2542米，雨污水沿线窨井约400个，化粪池1个，污水排口2个，雨水排口2个

	松江学生社区
	污水管长2490米，雨水管长5604米，雨污水沿线窨井约600个，化粪池2个，污水排口4个，雨水排口3个

	注：上述数量仅为预估，实际应以现场数量为准。若数量增加，合同价款不增加。


三、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服务内容：

1、每年对松江、长宁两校区和松江学生社区内的化粪池、雨水井、污水井、监测井、格栅井、雨污管道全面疏通清掏不得少于二次（春季、秋季各一次）。闵行校区的应急抢修及疏通。
2、确保所有化粪池、雨水井、污水井、监测井、格栅井、雨污管道畅通无阻。出现污水外溢、雨污水管网堵塞应急疏通情况，清掏单位根据实际报修情况，上门检查、疏通，接通知后需2个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。
（二）服务要求

1、在作业过程中，应自行做好安全措施和现场保护措施，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，须在作业范围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不得影响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转，最大限度降低对教学秩序和校园环境的影响。

2、作业期间需采取有效的降尘、降噪及防臭措施，防止次生污染。对清掏出的所有废弃物（粪渣、污泥、杂物等）进行规范收集、密闭运输，由乙方清运出，并运送至政府主管部门指定或认可的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理。     

3、作业完成后，将所有井盖复位并安装稳固，清理作业现场，确保场地整洁、无污染、无安全隐患。如给甲方环境、设施造成破坏，乙方应当恢复原状并承担造成的损失。

4、作业人员应统一着装，着装整齐，安全操作。作业车辆需符合相关标准，清掏车辆必须为封闭罐车，不准有破损，装运工具及设备干净整洁、摆放整齐。
四、项目的实施时间、地点

1、服务期限：2026年2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。

2、服务地点：松江校区：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1900号。周边四至：东至人民北路、南至文翔路、西至龙城路、北至文汇路；校园占地面积：510916平方米。建筑面积124538.1平方米。长宁校区：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620号；占地面积：51475平方米。建筑面积：51397 平方米。松江学生社区：松江区文汇路600弄和800弄。四面边界至：东至龙腾路，南至文汇，西至三期公寓，北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。闵行校区：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3349号；占地面积：11320平方米。建筑面积：4796.69 平方米。

五、项目验收方法或标准

服务标准：清理后管道内排水顺畅，无堵塞现象。达到目视管道内壁无粘附物，井底无沉淀物，水面无漂浮物，水流畅通，井盖上无污渍、污物。污水排放管道（沟渠）应做到无异味、无杂物、不堵塞。

验收方法：按照合同要求，与甲方管理部门和物业服务企业密切配合，及时反馈服务信息。每次服务作业应有记录，现场作业记录单规范、合理，并由甲方（物业服务企业协助）签字认可。
六、合同款项的支付方式、时间、条件

分两次付清，半年支付一次。付款前，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，否则，甲方有权拒付款项且无须承担违约责任。

